延庆县教育委员会文件
延教中字[2005]6号

★
关于印发《延庆县中学开展环境教育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中学、教科研中心：

为认真贯彻落实市教委《关于转发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环境教育实施指南（试行）的通知》（京教基〔2004〕19号）文件精神，做好我县中学环境教育工作,现将《延庆县中学开展环境教育实施意见》下发给你们，请各校认真落实，制定本学校的环境教育实施计划，培训师资，增加相关教学内容，积极开展环境教育，提高教师和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

2005年3月18日

附件：延庆县中学开展环境教育实施意见

延庆县中学开展环境教育实施意见

环境与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保护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当今世界的共识。环境保护，教育为本。加强中学环境教育，是贯彻落实我国环境保护基本国策，提高全民族的环境意识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一项根本性的措施。依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精神和市教委的相关要求，特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精神为指导，落实市教委关于中小学环境教育的有关要求，落实课改精神，切实在中学开展环境教育，在各学科教学中渗透环境教育知识，开设综合活动实践课，从基础教育抓起，提高全民族的环境意识和科学文化素质，为培养21世纪的合格人才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

二、组织、领导机构

（一）教委成立由中学主管主任任组长的“中学开展环境教育领导小组”，统一领导、监督全县中学环境教育的实施。

（二）各学校成立由主管校长任组长的“学校实施环境教育小组”，统一领导、管理、协调学校环境教育的实施。

（三）县教科研中心建立相应的“环境教育实施指导组”和环境教育教师培训领导机构，统领全县中学实施环境教育师资培训工作和教学指导工作。

三、环境教育师资培训

（一）县教科研中心“环境教育实施指导组”和“环境教育教师培训部门”组织培训全县各中学的环境教育师资，指导环境教育课的开展。

（二）全县各中学应确定专职或兼职的环境教育教师参加县里的师资培训活动。中学各学科教师通过各学科教研活动进行环境教育的培训。

（三）环境教育师资培训纳入到教师继续教育和课程改革师资培训过程中，可以把该培训设立成学科选修课和校本培训部分，计入续教学分。

四、学校环境教育的实施

（一）学科设置

1．学校依据本学校的实际情况，开设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把环境教育纳入到综合实践活动课中。

2．中学各学科要依据本学科的特点，结合相应的教学内容，在课堂教学中渗透环境教育内容、讲授环境保护知识。

3．涉及环保知识较多的学科，如：化学、地理、生物、物理等学科要在学校开展环境教育过程中起到引领作用。

（二）其他工作

1．学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学生中建立环保小组，加强在学生中的环保宣传工作，切实提高环境教育的实效性。

2．挖掘社会资源，充分发挥学校的教育、宣传作用，以学校为基点，以学生为宣传员，在允许的范围内在社会上、社区中开展环保宣传活动，提高全民环保意识，促进环保型社会的形成。

五、环境教育实验试点校

全县各中学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逐步开展好环境教育。为推动全县环境教育正确、有效的开展，特确定下列学校为环境教育实验试点学校：

延庆一中  延庆二中  旧县中学  井庄中学  千家店中学

实验试点校要率先开展环境教育，根据各校的情况确定切实可行的实验项目、实验任务，提出明确的实验要求。在实验过程中，注意总结典型做法，积累经验，在全县的环境教育中确实起到示范作用，引领其他学校有效开展环境教育工作。教委中教科将于每年10月对此项工作进行检查评估，评选先进典型并加以推广。

注：教育部《中小学环境教育实施指南（试行）》下载网址：

http://www.sssyxx.com/environment_protect/hjbh/sszn.htm

请各校尽快下载，并按规定要求落实实施。

延庆县教委中教科 

    200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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